乐宜嘉家居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表1：管理人接收申报材料清单
[bookmark: _GoBack]（法人或其他组织专用）

	债务人：乐宜嘉家居集团有限公司

	申报人：广东 XX 建材有限公司                          

	序号
	名称
	份数
	页数
	原/复
	备注

	1
	债权申报书
	2
	2
	原件
	　

	2
	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
	2
	1
	复
	　

	3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2
	1
	原件
	　

	4
	授权委托书
	2
	1
	原件
	　

	5
	代理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律师事务所函、律师执业证
	2
	1
	复
	　

	6
	网络债权人会议参会信息认书
	2
	1
	原件
	　

	7
	送达地址、方式和银行账户确认书
	2
	1
	原件
	　

	8
	诚信申报承诺函
	2
	1
	原件
	

	9
	--
	2
	1
	原件
	　

	10
	--
	-
	-
	-
	

	　以下请列明所提交的证明债权发生的事实及其数额的材料（请逐份详列）

	11
	　供货合同
	　2
	　3
	复
	　

	12
	　送货单、签收单
	　2
	　5
	复
	　

	13
	　对账单
	　1
	　1
	复
	　

	14
	　
	　
	　
	　
	　

	15
	　
	　
	　
	　
	　

	16
	　
	　
	　
	　
	　

	17
	　
	　
	　
	　
	　

	18
	　
	　
	　
	　
	　

	19
	　
	　
	　
	　
	　

	20
	　
	　
	　
	　
	　

	（本清单需一式二份）
申报人（签名纳指印/盖章）：  广东 XX 建材有限公司（公章）  接收人：

	

	电话：138XXXX1234                               电话：

	

	日期：2026 年 X 月 X 日                        日期：


	表1：管理人接收申报材料清单
（个人专用）

	债务人：乐宜嘉家居集团有限公司

	申报人：张三                          

	序号
	名称
	份数
	页数
	原/复
	备注

	1
	债权申报书
	　2
	　2
	　原
	　

	2
	申报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
	　2
	　2
	　复
	　

	3
	授权委托书
	　2
	　2
	　原
	　

	4
	代理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律师事务所函、律师执业证
	　2
	　2
	　复
	　

	5
	网络债权人会议参会信息认书
	　2
	　2
	　原
	　

	6
	送达地址、方式和银行账户确认书
	　2
	　2
	　原
	　

	7
	诚信申报承诺函
	　2
	　2
	　原
	　

	8
	--
	2
	2
	原
	

	9
	--
	
	
	
	

	以下请列明所提交的证明债权发生的事实及其数额的材料（请逐份详列）

	10
	　供货合同
	　2
	　3
	　复
	　

	11
	　送货单、签收单
	　2
	　5
	　复
	　

	12
	　对账单
	　1
	　1
	　复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本清单需一式二份）
申报人（签名纳指印/盖章）：张三               接收人：
电话： 138XXXX1234                            电话：
日期： 2026 年 X 月 X 日                      日期：





	乐宜嘉家居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表2：债权申报书

	债权申报人
	广东 XX 建材有限公司
	委托代理人
	王五

	申报债权总额
	¥512000.00 元
	申报日期
	2026年X月X日

	于法院破产受理日债权是否已到期
	是
	是否经法院或仲裁机构裁决（案号）
	否

	是否有连带债务人
	否
	连带债务人名称
	无

	有/无财产担保
	无

	申报债权情况说明
	请准确填写债权数额、相关依据以及计算标准。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利息计算截止时间为2026年3月31日。

	债权计算清单
	债权本金
	 金额：¥500000.00

	
	利息
	 金额：¥12000.00

	
	
	计算过程：500000元×3.45%÷365天×182 天≈12000元

	
	赔偿金、违约金（如有）
	 金额：¥0.00

	
	
	计算过程：无

	
	其他损失（如有）

	金额：¥0.00

	
	
	计算过程：¥0.00

	
	诉讼费（如有）
	无

	
	合计：
	 ¥512000.00

	备注（债权发生经过、事实理由及裁判内容）
	2025年9月，申报人与乐宜嘉家居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供货合同，约定申报人向其供应建材，货物已全部交付并签收，经对账确认尚欠货款500000元未付，据此申报债权。

	
填报人确认签名或盖章：广东XX建材有限公司

	日期：2026年X月X日




	表3：申报债权人送达地址及信息确认表


	告
知
事
项
	对申报人告知如下：
一、申报人申报债权时应当向管理人提供或者确认自己准确的送达地址及银行信息，并填写送达地址及信息确认表。
二、申报人在本案终结前变更送达地址或银行信息的，应当及时以书面方式告知管理人。
三、申报人拒绝提供自己的送达地址，经管理人告知后仍不提供的：自然人以其户籍登记中的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为送达地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其工商登记或者其他依法登记、备案中的住所地为送达地址。
四、为提高工作效率，并降低文件传送的成本。管理人对案件中的部分信息将酌情采用传真、电子邮件、短信等电子送达方式送达申报人。
五、因申报人提供或者确认的送达地址不准确、拒不提供送达地址、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管理人、申报人本人或者申报人指定的代收人拒绝签收，导致相关文书未能被申报人实际接收的，文书寄出之日视为送达之日。采取电子送达方式的，管理人对应系统显示发送成功的日期为送达之日。

	送
达
地
址
	申 报 人
	广东XX建材有限公司

	
	送达地址
	广东省中山市XX区XX路XX小区3栋502室

	
	收件人
	广东XX建材有限公司、李四
	邮  编
	528400

	
	联系电话
	020-XXXX1234
	手  机
	137XXXX4567

	
	电子邮箱
	lisi@163.com
	传  真
	--

	银
行
信
息
	开户银行
（具体到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中山XX支行

	
	户名
（债权人名称）
	广东XX建材有限公司

	
	账号
	62220836020XXXX1234

	申
报
人
确
认
	本人已经详细阅读了告知事项，并同意管理人采取电子送达方式送达文件。本人保证上栏所提供的送达地址及银行信息各项内容正确、有效。若变更送达地址或其他联系方式、银行信息，将及时以书面方式告知管理人，未及时告知管理人导致相关文书不能送达或无法收款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
                          申报人（签章）：广东XX建材有限公司
                                  
2026年X月X日 




网络债权人会议参会信息确认书
债权人名称：         广东XX建材有限公司                
债权人授权参加乐宜嘉家居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件网络债权人会议的参会人信息如下：
参会人姓名：         王五               
参会人证件类型：居民身份证
                中国公民护照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港澳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证
香港居民身份证
参会人证件号码：     4401011985XXXX4567        
参会人确认参会手机号码：    139XXXX5678   （仅限一个号码）
授权事项：
债权人授权上述手机号码接收乐宜嘉家居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及“中山智破云”平台的关于破产清算案件的相关通知，参与网络债权人会议，授权上述手机号码可观看债权人会议直播视频，并可以下载、查阅会议相关文档，并有权进行投票表决等操作。对于该手机号码进行网络债权人会议的相关操作的结果，债权人均予以确认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授权期限：
自签字之日起至乐宜嘉家居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件终结之日止。
特此授权。
                               授权人：广东XX建材有限公司
                               日期：2026年X月X日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兹证明    张三     为本单位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特此证明。



证明人（盖章）：广东XX建材有限公司
                                 2026年X月X日 



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授权委托书
（个人用）
委托人：          李四                    
身份证号码：     4401061990XXXX1234       

受托人：       赵六          
工作单位：       /               职务：            /        
身份证号码：     4401011992XXXX7890     
联系电话：       136XXXX7890     

现委托上列代理人代表本人/本单位参加乐宜嘉家居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案件（包括破产重整、和解、清算）程序。委托代理人的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即参加整个破产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申报债权，与管理人核对债权（代为承认、变更、放弃债权），回答管理人的询问，对债权审核结果提出异议或确认；
2.出具承诺和说明，签收管理人或法院出具的相关法律文书；
3.出席债权人会议并就会议事项行使异议权和表决权；
4.代为办理受领破产财产分配额相关手续；
5.破产法赋予债权人的其他相关权利。
6.  无                                                    
代理期限自本授权书签发之日起至法院裁定破产程序终结之日止。
    特此授权。
委托人（签字纳指印/盖章）：李四（签字及按手印）                   
                                             2026年X月X日
注：
委托代理人的，应一并提交本委托书原件及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
代理人为律师的，应一并提交律师事务所公函原件及律师证复印件各一份。



授权委托书
（企业用）
委托人：      广东XX建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张三            

受托人：        李四              
工作单位：    广东XX建材有限公司     职务：        主管         
身份证号码：     4401061990XXXX1234    
联系电话：       136XXXX7890            

现委托上列代理人代表本人/本单位参加乐宜嘉家居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案件（包括破产重整、和解、清算）程序。委托代理人的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即参加整个破产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申报债权，与管理人核对债权（代为承认、变更、放弃债权），回答管理人的询问，对债权审核结果提出异议或确认；
2.出具承诺和说明，签收管理人或法院出具的相关法律文书；
3.出席债权人会议并就会议事项行使异议权和表决权；
4.代为办理受领破产财产分配额相关手续；
5.破产法赋予债权人的其他相关权利。
6.   无                                                   
代理期限自本授权书签发之日起至法院裁定破产程序终结之日止。
    特此授权。
委托人（签字纳指印/盖章）：广东XX建材有限公司                   
2026年X月X日
注：
委托代理人的，应一并提交本委托书原件及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
代理人为律师的，应一并提交律师事务所公函原件及律师证复印件各一份。


诚信申报承诺函

乐宜嘉家居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
我方在获悉乐宜嘉家居集团有限公司经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后，依法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并在此承诺如下：
一、我方申报的债权所依据的法律文书、其他相关材料和所述之事实均为真实有效。如提供伪造、变造等虚假证据及相关材料，以及对重要事实拒绝陈述或作虚假陈述的，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就我方向管理人所申报之债权，在债务人及其他连带债务人处所获清偿情况如下： 
◆未获清偿      √　　　    ◆已获清偿    　　　       
（注：若勾选“已获清偿”，则请于下文处填写所获清偿之金额以及清偿人之名称）
获得清偿金额：              无                   
清偿人名称：                无                   
三、若我方所述之事实与管理人审查结果不一致的，则我方愿承担就此产生的不利法律后果。
特此承诺。
公司签章/个人签名：广东XX建材有限公司/李四
                  2026年X月X日
1

